
屏東縣中小企業貸款實施要點 
100.12.30修正第一點、第六點及第十三點 

101.02.13修正第三點、第六點 

102.03.12修正第五點 

103.11.20修正第四點 

104.10 .14屏府城工字第 10471914400號新增第九、十、十一點 

104.12 .14屏府城工字第 10478010900號修正第四點 

105.09 .19屏府城工字第 10529688600號修正第九點 

106、04、17屏府城工字第 10612050800號函修正第三、四、九、十、十六、十八點 

108、06、12屏府城工字第 10819165200號函修正第十四點 

108、09、11屏府城工字第 10870616700號函修正第五點 

一、屏東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活絡地方經濟，扶植中小企業發展，提供融資

信用保證，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中小企業貸款(以下簡稱本貸款)資金來源，由本府公開徵選擇定之金

融機構(以下簡稱承貸銀行)提供資金辦理。 

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申請本貸款，但申請以一次為限： 

(一)第一類：設籍本縣四個月以上之中華民國國民，年齡在二十歲以上六十

五歲以下、於本縣經營免辦理商業登記之小規模商業，並有稅籍登記者。 

(二)第二類：於本縣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之中小企業公司或行號。 

本貸款於必要時，得徵提連帶保證人。 

四、本貸款受理期限至本府與承貸銀行所簽合約書到期日止。 

五、本貸款貸放款額度第一類最高為新臺幣(以下同)五十萬元；第二類最高為新

臺幣三百萬元，視申請人之事業計畫書所載需用資金審核。 

六、本貸款用途以購置或租用營業所需之廠房、營業場所、機器、設備、裝潢、

營運週轉金為限。 

申請用途為購置或租用機器設備者，得免辦理動產抵押設定。但購置或租用

廠房、營業場所、機器、設備、裝潢者，應於核准貸款後三個月內完成購置

或租用，於購置或租用事實存在後，憑發票或憑證辦理撥貸；申請營運週轉

金者應於申請日前實際營業三個月以上。 

七、本貸款期限最長為七年，還本付息方式得以本金寬緩二年及按月付息，寬緩

期滿，按月平均攤還本息。 

八、本貸款利率，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息百分

之一點四五機動計息為上限，實際計息以公開徵選銀行提供之放款利率為

主。 

九、符合申請條件者，年齡未滿四十五歲且須完成本府青年學院所開辦創業相關

套裝課程並領有結訓證書，貸款期間所生利息，由貸款人支付利息之百分之

一點二九，其餘由本府負擔。 

十、本貸款利息補貼由承貸金融機構按季向本府申請。承貸金融機構應按月將貸



款人每月應繳款利息彙送本府，據以核撥利息補貼金額。 

十一、貸款人經營之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起七日內，以書面通

知本府，本府應停止利息補貼，並通知貸款人及承貸金融機構：  

     （一）停業或歇業。  

     （二）營業場所遷離本縣。  

     （三）變更負責人或法定代表人。  

           經本府查核發現有第一項所定應停止利息補貼之事由時，應停止利

息補貼，並通知貸款人及承貸金融機構，且日後不得繼續補貼利息。 

十二、本貸款由本府撥付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以下簡稱信保基金)

新臺幣五百萬元，信保基金提供相對資金新臺幣七百五十萬元，合計新臺幣

一千二百五十萬元，辦理本貸款履行保證責任所需之支出(含攤付因本貸款

所衍生之訴訟、執行及其他必要費用)。本貸款設定信用保證融資總金額以

一億二千五百萬元為限。 

本府及信保基金依前項規定提撥之金額不足履、行保證責任時，雙方應分別

補足各應負擔之金額。 

十三、本貸款履行保證責任所需之支出，本府及信保基金提供之資金搭配比率負

擔。 

十四、申請人依信保基金相關規定申請信用保證，其前一年度營業額達五百萬元

以上者，保證成數為九成；設立未滿一年或前一年度營業額未達新臺幣五

百萬元者，保證成數為九成五，保證手續費以固定年費率百分之零點三七

五計算。 

十五、除信用保證費用及必要之徵信查詢規費外，承貸銀行不得向申請人收取任

何額外費用。 

十六、申請本貸款應檢附申請文件向承貸銀行提出。 

      前項申請文件由本府另定之。 

十七、本貸款由本府設置屏東縣中小企業貸款審查小組(以下簡稱審查小組)，就

申請人之資格、財務結構、營業情況及產業前景等事項進行審查，經審查

通過者，發給合格通知書。 

申請人應於收受合格通知書之次日起三個月內，向承貸銀行辦理貸款，逾

期未辦理者，應向本府城鄉發展處重新提出申請。 

申請人未獲合格，得請求復審，惟復審以一次為限。 

十八、審查小組成員九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縣長指派之；餘由本府城鄉發

展處、財政處、主計處、屏東縣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屏東縣商業會、屏

東縣工業會、信保基金及承貸銀行各一人兼任。 

審查小組成員均為無給職，除承貸銀行外，其他委員須親自出席會議，不

得代理。 

十九、審查小組會議視受理案件需要，不定期召開，並邀請相關單位派員列席。 



二十、審查小組會議之決議，應以審查小組成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成員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行之。 

二十一、審查小組成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迴避，不得參與審查： 

(一)本人或其配偶擔任申請人之任何職位或解任未滿一年。 

(二)本人或其配偶與申請人之負責人、發起人、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

持有百分之十以上股份之股東，有配偶、直系親屬或三親等以內之旁

系血親關係。 

(三)本人或其配偶與申請人之負責人、發起人、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

持有百分之十以上股份之股東有共同經營事業或分享利益之關係者。 

審查小組成員對審查過程獲悉之資訊，應予保密。 

二十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府得停止受理本貸款之申請： 

(一)本貸款信用保證融資總金額達新臺幣新臺幣一億二千五百萬元。 

(二)本貸款逾期保證餘額加計代償餘額達新臺幣一千二百五十萬元。 

二十三、本府發給合格通知書後，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承貸銀行應停止貸

放： 

(一)經向票據交換所查詢，使用之票據曾受拒絕往來處分，或知悉其退票

尚未清償註記之張數，已達受拒絕往來處分之標準者。 

(二)經向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或徵授信過程中，有債務本金逾期尚未

清償，或尚未依約定分期攤還已超過一個月，或應繳利息尚未繳付而

延滯期間超過三個月，或有信用卡消費款項或現金卡未繳納，遭發卡

銀行強制停卡，且未繳清延滯款項者。有前述情形之一者，經與貸款

銀行前置協商後，正常還款達一年以上，且徵得連帶保證人二人者，

不在此限。 

二十四、承貸銀行辦理本貸款，應確實依其核貸作業辦法、徵授信規定及本要點

之規定辦理。 

二十五、承貸銀行應妥為保存本貸款相關資料，以備本府及信保基金派員實地前 

往查核。 

二十六、辦理本貸款之信保基金及承貸銀行經辦人員，非出於故意重大過失或舞 

弊情事所造成的呆帳，依審計法第七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得免除 

全部損害賠償責任，並免除予以糾正之處置。 


